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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山区十渡国际旅游度假区整体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投资总规模约人民币 150 亿元，具体投资额度需根据届时获批准的旅游

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项目的设计规划、用地面积、供地价格、建设内容等各项情

况在双方签署正式合作开发协议时予以明确，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规

定，履行审批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仅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意向性约定，框架协议未尽事

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最终双方能否签署正式合作开发协议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加快推动公司文化旅游项目发展，近日，新华

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房

山区十渡国际旅游度假区整体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双方

拟以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方式进行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招商引资，共同推动十

渡风景名胜区经营管理及整体发展的转型升级。 

一、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 

乙方：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目标 

1、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重点整合十渡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完善交



通和市政配套、建设旅游休闲度假设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区域旅游品牌，加

快景区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彻底改变十渡景区的旅游现状，努力将该区域打

造成国家5A级景区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围绕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契机，构建京西—河北野三坡旅游产业带，打造

京西旅游圣地，带动京冀两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3、依托优势资源，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旅游及养生养老产业模式，提升

文化旅游的体验感和幸福指数，探索解决未来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合作范围 

本次合作的规划范围为北京市十渡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为301平方公里。

 （三）合作模式 

双方成立领导小组，建立高层定期会晤和推进机制，建立具体工作组，及时

协调解决项目合作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双方共同推动十渡整体发展规划、旅游

产业发展规划等规划编制工作，共同完成各项规划的报批手续。依据规划，确定

项目建设时序，乙方负责前期重点项目的投资, 甲乙双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启

动规划的其他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共同参与整体开

发，签署招商引资协议，推动十渡风景名胜区经营管理和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四）项目规划 

十渡国际旅游度假区投资总规模约人民币 150 亿元，具体投资额度根据届

时获批准的旅游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项目的设计规划、用地面积、供地价格、建

设内容等各项情况在双方签署正式合作开发协议时予以明确，并且应当经过法定

的审批流程取得审议通过。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北京市十渡风景名胜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南，以自然风光为主，景观秀美，

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闻名遐迩的北京周

边旅游景点，2015 年游客接待量超过 300 万人次。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将进

一步扩展公司文化旅游项目规模，有利于促进公司文化旅游项目快速发展，有助

于加快公司战略转型，符合公司多元化战略发展需要，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未

来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壮大提供保障。 



三、风险提示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仅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意向性约定，框架协议未尽事宜由

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投资进度等方面尚需双

方签订正式相关合作开发协议予以明确，上述事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或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的《房山区十渡国际旅游度假区整体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22 日 

 




